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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報告

建聯集團有限公司

企業管治常規

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聯交所頒布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已於該日期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均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A.1.1、

A.2.1、A.4.1、A.4.2及B.1.3除外，詳情將於報告內討論。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全體董事已均確認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董事會

董事會成員共同負責監察本集團之業務及事務，為利益擁有人提升本公司之價值。董事會之職責包括審閱

及指導企業策略及政策、監察財務及業務表現、確保本集團之會計及財務報告制度完善，以及制定合適之

政策以處理本集團之風險，而日常管理則由執行董事負責。董事之履歷載於第11至12頁之「董事履歷」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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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曾舉行兩次董事會會議，各董事之出席情況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會議次數

執行董事

王世榮博士（主席） 2

余錫祺先生 2

朱國傑先生 2

陸治中先生（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一日辭任） 2

非執行董事

馮文起先生 1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馬可飛先生 2

吳中炘先生 1

莫天全先生 1

本公司於年內曾舉行兩次董事會會議，與守則條文A.1.1規定有別，該條文列明董事會應定期開會，而董事

會會議應季度性每年至少舉行四次。

鑑於本集團業務之精簡，於年內並無舉行四次董事會會議。中期及年度業績連同年內進行之所有公司交易，

已獲董事在本年度曾舉行兩次之全體董事會會議審閱及討論。

董事會會議之會議記錄初稿均會傳閱讓董事評注，簽署之會議記錄均由公司秘書保存。

主席及行政總裁

由於余錫祺先生為建聯工程及雅各臣之董事總經理，而朱國傑先生為大馬國際及雅各臣之董事總經理，大

馬國際、雅各臣及建聯工程已佔本集團業務之大部份，故本公司並未委任行政總裁。本公司主席王世榮博

士負責管理董事會。考慮到本集團之規模，本公司認為並無需要委任行政總裁。本公司此做法與守則條文

A.2.1之規定有別，該條文列明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同時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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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選董事

守則條文A.4.1所述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年期，須予重選。守則條文A.4.2所述各董事（包括獲委任指定

年期之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本公司現有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委任年期，但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

及重選。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之嚴謹程度不會低於企業管治守則所規

定者。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之條文，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為數三份之一（或如該數目並非三之倍數，則

最接近三但不多於三份一之數目）之董事須輪值告退，惟本公司主席及／或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告退或被計

入須於每年告退之董事人數內。

王世榮博士乃本公司主要股東建業實業有限公司委任為董事會主席，以保障其於本公司之投資。因此，董

事會同意董事會主席毋須輪值告退。本公司現時並無董事總經理。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包括三名董事，其中兩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委員會之角色乃審核及向董事會建議執行董事之

薪酬。

守則條文B.1.3所述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應至少包括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所載之具體職責。本公司於二

零零五年九月二十日採納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該職權範圍隨後經修訂。根據該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

有責任對所有執行董事之特定薪酬作出審核（而有關企業管治守則條文則闡明為釐定）。

董事會主席並無向本集團收取任何薪酬，在薪酬委員會成立前，董事會主席一直適當地經參考市場薪金水

平、個別表現及花紅獎勵計劃釐定所有其他執行董事之薪酬。年內執行董事之薪酬福利並無任何改變。首

次委員會會議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召開，會上已檢討所有執行董事之個別現有薪酬。各成員之出席情況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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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姓名 出席會議次數

執行董事

陸治中先生（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一日辭任） 1

非執行董事

馮文起先生（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一日獲委任） 不通用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馬可飛先生（主席） 1

吳中炘先生 1

提名董事

董事會於年內並無提名董事。

核數師酬金

年內，支付予本集團核數師之薪酬如下：

提供之服務 已付／應付費用

千港元

審計服務 1,100

非審計服務（稅務合規服務及其他服務） 117

1,217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包括四名董事，其中三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已採納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以配合企業管治守則。審核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均有定期召開會議，並

每年最少舉行兩次會議，以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已就截至二零零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半年業績及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審閱本公司採納之

會計準則及政策，並與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討論財務報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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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於年內曾召開兩次會議，而每名成員之出席次數載列如下：

成員姓名 出席會議次數

非執行董事

馮文起先生 2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馬可飛先生（主席） 2

吳中炘先生 2

莫天全先生 1

審核委員會會議之會議記錄初稿均會傳閱讓審核委員會成員評註，簽署之會議記錄均由公司秘書保存。

董事對財務報告之責任

董事須負責監督每個財務期間之財務報告編製，以確保財務報告真實公平地反映本集團之業務狀況及期內

之業績及現金流量。本公司之財務報告乃按所有相關法規及適用會計準則編製。董事須確保貫徹採用合適

之會計政策，而所有判斷及估計乃審慎及合理作出。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就其對本公司

財務報表之申報責任所作之陳述，載於第28頁之核數師報告。




